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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状

关于预算外资金管理问题，国务院

早在 十年前就发过通知，1996 年再次发

布加强管理的决定。但有不少 单位对

此置若罔闻，并 且违纪的 手段多种多

样：一是同一 单位多头开户。尽管国务

院规定，未经财政部门同意，银行不得

为部门和单位 开设预算外资金帐 户。
但据检查，多数单位未经财政部门核准

的预算外帐户，多的六七个，少的两 三

个，只有少数单位实行了收支两条线。
二是内部机构开户。目前许多收费单

位放弃资金统管的普遍做法是由有收

费职能的内部科室分别征收管理，形成

了科室收费、科室开户、科室建帐 、帐户

满天飞的局面。三是公款私存。有的

单位为了“小团体”的私利，或为了逃避

财务管理监督，或为了躲避债务，将预

算外资金等公款存 入储蓄。据对某职

能部门一次抽查，就查出 5 个公款私存

户，处理违规违纪金额达 30 多万元。
四是借用帐户。根据规定，存款人的帐

户只能办理存款人本身的经济业务活

动，不得出借、出租、转让。但现在有些

单位特别是有权有钱的单位，凭借手中

掌管某项资金的支配权、使用权，采取

将资金拨给下属或有关单位的形式，然

后从它们的帐户中套取现金或直接报

销费用，或将预算外资金直接转入其他

单位帐户，套取现金等。五是帐户混淆

使用。一些单位不顾基本帐户，一般帐

户，临时帐户和专用帐户的使用性质，

将预算外资金转入其他帐户，如工会、

食堂、预算内、基建等帐，列往来科目，

然后再直接冲支出，或提取现金销帐。
六是不设帐户。有些单位、科室将收取

的尤其是使用非法票据收取的预算外

资金，采取收入不入帐、也不存入银行

的手法，锁在保险柜里，或装在某个人

的口袋里，由“小团体”或少数几个人支

配使用，或支出、或搞福利、或直接私

分。公款完全成了私有，处理完后，有

的则集体当众统一销毁有关凭证。

成 因

造成目前银行帐户管理混乱的原

因很多，其中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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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银行间相互竞争。随着金融

体制改革的深入以及专业银行的商业

化，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为了各自

的利益，违反《银行帐户管理办法》和其

他有关法规，展开“存款大战”。采取

“回扣”、“手续费”等不正当手段竞拉客

户。迎合开户单位的不正当要求，放松

对开户单位的监控，导致多头开户现象

的发生。
二是单位有意逃避。预算外资金

要全部实行财政专户管理，财政核定收

支计划，结余财政统筹，有的城市实行

全额按比例统筹。这一办法与原来的

“自收自支”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一是财政要统筹，供单位支配的部分少

了；二是要全部实行“财政专户管理”，

用钱不方便了；三是财政要核定收支计

划，不能胡支乱花了。还有银行的“手

续费”等也没有了等等，导致一些单位

想方设法不执行有关银行帐户管理的

规定。
三是财政监管力不从心。预算外

资金管理部门的管理模式目前是由财

政部门的综合计划科管理。从地市一

级财政部门而言，综合计划科一 般设

3—4 人，其工作任务不仅包括预算外资

金的管理，还有收费管理。有的还管了

国债、控购等项工作。而有预算外收入

的所辖单位达 150 家左右，财务人员达

几百人，还有科室收费、设帐的现象，所

以普遍感到人手太少，防不胜防，查不

胜查。再加上缺乏处罚手段，有些单位

不服管；有领导说情、递条子，有些单位

管不了，致使预算外资金管理和银行帐

户管理日渐混乱，愈发不可收拾。
四是处罚的轻描淡写。现在的监

督机制不谓不健全，财政、人民银行、审

计、监察、主管部门和单位内部监督机

构都有监督的职能；检查也不能说不

多，各部门都有各自的检查任务，如财

政部门每年的三大检查，还有预算外资

金专项清理检查；问题也查出了不少，

擅自立项的、乱收费的、未缴财政专户

的、设小金库的；处罚条文也有很多，各

职能部门都有各自的处罚办法，还有全

国性的法律法规，均有法可依。可为什

么就是屡禁不止，屡查屡犯？有法不

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雷声大，雨点

小”，“检查从严、处理从宽”，“下不为

例”，应是主要原因。

危 害

如上所述，预算外资金管理混乱造

成的危害是很大的。一是脱离了财政

监管，大量资金在财政体外循环，财政

性资金被分散和流失，财政收支活动被

分割，财政职能被肢解，使政府宏观调

控乏力。二是脱离了部门和单位监督。
不仅使财政资金流失，也给经济违纪开

了方便之门。如新余市在 1996 年预算

外资金清理检查中查出某部门预算外

资金 800多万元，而该单位报表上反映

的只有 300多万元，其余的资金是怎样

收的，收多少，存在哪个户头上，如何开

支的，单位领导和财务部门心中无数，

更谈不上加强管理。检查中还发现该

单位不少科室的一些办班、培训收入，

资料、表格出售收入等预算外收费资

金，没有纳入单位财务管理，存入存折

或锁在抽屉里，然后科室几个人“处理”

掉了。三是脱离了金融监督。银行帐

户是资金活动的载体，在财务管理中处

于关键的环节。银行开户的混乱，必然

带来财务管理和金融秩序的混乱。预

算内资金转为预算外资金，预算外资金

转预算内、工会、食堂、协会帐户挂往

来，不计息户资金转计息户，公存款转

储蓄等等，势必引起金融统计失真，银

行成本增大，金融风险加剧，金融决策

失误。

对 策

要解决银行帐户混乱问题，不能就

事论事，必须采取必要的 果断措施加

强预算外资金管理。一方面要通过深

化改革减少多头开户对单位的吸引力，

另一方面要加强对帐户管理的监督。
具体对策有以下几点：

一是实行费改税并统一征收。目

前存在的各项收费、附加、基金，绝大多

数体现 了政府的行政管理职能。从理

论和规范的角度出发，政府履行其职能

所需财力基本上应源于税收，除少数项

目外，更多的应以税而不是“费”的形式

出现。费改税后由税务部门统一征收，

直接上缴国库。既可以避免税可不交，

“费”一定得交的“费硬税软”、“费”冲击

税的现象，又可以控制单位滥设帐户，

胡支乱花，从而强化财政管理。
二是财政直接征收或委托银行代

收。在暂时不能“税费合一”的情况下，

最好的办法是：实行票、款分离，由单位

开票，财政直接征收或委托银行收款；

取消单位收入户，款项直接缴交财政，

预算外资金的管理由单位“缴交型”变

为财政“拨给型”，财政变被动为主动，

这对遏制“三乱”，杜绝非法票据，根除

“小金库”，强化财政职能，增强政府宏

观调控能力将起到标本兼治的作用。
三是加强与人民银行和其他监督

部门的配合。财政、人民银行、监察、审

计均负有对单位银行开户进行管理和

监督的职能，既要防止多头监督，又要

避免互相推诿。财政部门主要负责单

位银行开户的批准；人民银行主要负责

各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组织对单位

银行开户的管理与监督检查；监察和审

计部门主要负责单位银行开户违规行

为的查处。这样各司其职、通力合作、

严肃查处，胡开滥设帐户的状况会有根

本的好转。

四是严格票据管理。如果把帐户

比喻成单位的“钱袋子”，那么票据就是

单位收费的“龙头”，是“总开关”。只要

牵住了票据这个“牛鼻子”，何愁单位预

算外资金的底数不清。现在的情况是

票据管理人员偏少，票据使用未完全规

范化，票面设计不尽合理，票据收入未

逐张统计，使用非法票据财务检查时往

往忽视。如果从票据入手，从开票单位

与报销单位顺查、逆查结合起来，再追

踪帐户，资金入库情况会有明显好转。
（作者单位：江西省新余市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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